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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1755 號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鑑於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

十二條，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八條，均明定人人

皆有權利為促進、保障其本身經濟及社會利益，而組織及加

入工會，且中華民國憲法第十四條，亦保障人民有集會及結

社之自由。惟我國現行工會法第四條仍禁止消防人員組織工

會，造成消防員爭取勞動權益受阻，基於保障同具勞動者屬

性之消防人員亦能擁有籌組及加入工會之權利，爰擬具「工

會法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謝衣鳯 曾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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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法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

工會之權利。 

現役軍人與國防部所屬

及依法監督之軍火工業員工

，不得組織工會；軍火工業

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國防部定之。 

教師及消防人員得依本

法組織及加入工會。 

除前項規定外，各級政

府機關及公立學校公務人員

之結社組織，依其他法律之

規定。 

第四條 勞工均有組織及加入

工會之權利。 

現役軍人與國防部所屬

及依法監督之軍火工業員工

，不得組織工會；軍火工業

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同國防部定之。 

教師得依本法組織及加

入工會。 

各級政府機關及公立學

校公務人員之結社組織，依

其他法律之規定。 

一、雖本條第一項規定，勞工

均有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但消防人員屬公務員，受

限於第四項不得組織工會，

僅能依據公務人員協會法之

規定，因而限制消防人員自

由結社之權利。 

二、現行公務人員協會法雖為

維護公務人員之相關權益，

將工作條件之改善事項列為

得協商事項，惟該法第七條

第二項第四款，明文規定若

協商事項如與國防、安全（

包括國家安全、機關安全等

保障相關事項）、警政、獄

政、消防及災害防救等事項

相關者，不得提出協商，導

致消防人員勞動權益之實質

協商空間受限，無法扮演或

取代工會的角色。 

三、爰修正本條第三項及第四

項，明定消防人員得依據本

法組織及加入工會。 

第六條 工會組織類型如下，

但教師及消防人員僅得組織

及加入第二款及第三款之工

會： 

一、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

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

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

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

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

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

組織之工會。 

二、產業工會：結合相關產

業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

會。 

三、職業工會：結合相關職

第六條 工會組織類型如下，

但教師僅得組織及加入第二

款及第三款之工會： 

一、企業工會：結合同一廠

場、同一事業單位、依公

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

關係之企業，或依金融控

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

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

組織之工會。 

二、產業工會：結合相關產

業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

會。 

三、職業工會：結合相關職

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

考量消防體系之特殊性，修正

本條第一項文字，規範消防人

員僅得組織及加入產業工會及

職業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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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技能之勞工，所組織之

工會。 

前項第三款組織之職業

工會，應以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為組織區域。 

工會。 

前項第三款組織之職業

工會，應以同一直轄市或縣

（市）為組織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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